
关于资管产品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征增值税的公告 

 

2017 年 6 月 30 日，财政部发布了《财政部，税务总局关于

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[2017]56 号文）（以

下简称“56 号文”）。明确了资管产品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过

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，暂适用简易计税方法，按照 3%的

征收率缴纳增值税，并规定资管产品纳税的正式实施时间为

2018 年 1 月 1 日。 

由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资产管理人发起设立的期货

资产管理计划属于 56 号文规定的征收范围。我司将于 2018 年 1

月 1日起对我司管理的所有资产管理计划计算增值税，届时我司

对资产管理计划进行净值披露时，均披露资管计划的税后净值。

份额持有人参与和退出资产管理计划，可参考该税后净值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附 1：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的政策法规摘要 

附 2：财税发文链接 

 

 

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 12 月 26 日 

  



附 1：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的政策法规摘要 

 

发文时间 部门 发文 内容 

2016-03-24 

财政

部、国

税总局 

《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

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

知》财税〔2016〕36 号 

 

1、房地产业、建筑业、金融业、生活

服务业自 2016年 5月 1日起纳入营业

税改征增值税试点； 

2、明确了金融服务的增值税应税范

围：指经营金融保险的业务活动。包

括贷款服务、直接收费金融服务、保

险服务和金融商品转让； 

3、明确了纳税义务时点和申报时点； 

4、列式了部分免税项目。 

2016-04-29 

财政

部、国

税总局 

《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面

推开营改增试点金融业

有关政策的通知》财税

〔2016〕46 号 

对于金融同业往来利息收入进行了明

确。 

2016-06-30 

财政

部、国

税总局 

《关于金融机构同业往

来等增值税政策的补充

通知》财税〔2016〕70

号 

进一步对于金融机构参与金融同业往

来利息收入进行了明确。 

2016-12-21 

财政

部、国

税总局 

《关于明确金融房地产

开发教育辅助服务等增

值税政策的通知》财税

〔2016〕140 号 

1、明确定义保本收益； 

2、提出持有至到期概念； 

3、规定资管产品的管理人为纳税义务

人； 

4、从 16 年 5 月 1 日回溯加相抵。 

2016-12-30 

财政

部、国

税总局

货物和

劳务税

司 

《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

劳务税司关于财税

〔2016〕140 号文件部分

条款的政策解读》 

1、明确了资管业务的范畴； 

2、规范发放贷款注释。 

2017-01-06 

财政

部、国

税总局 

《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

政策有关问题的补充通

知》财税〔2017〕2 号 

1、2017 年 7 月 1 日（含）以后开始缴

税； 

2、2017 年 7月 1 日之前已经缴税的从

后续的抵扣。 

2017-06-30 

财政

部、国

税总局 

《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

有关问题的通知》财税

〔2017〕56 号 

1、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的增值税应税

行为暂适用简易计税方法，征收率 3%； 

2、明确了资管产品管理人和资管产品

的范围； 

3、明确资管产品管理人应分别核算资

管产品运营业务和其他业务的销售额

和增值税应纳税额，未分别核算的不



适用简易计税方法； 

4、明确可选择分别或汇总核算资管产

品销售额和应税额，但管理人需要汇

总申报； 

5、明确资管产品增值税政策 2018 年 1

月 1 日起施行，之前已缴税款可抵扣。 

 

 

附 2：财税发文链接 

 

财税〔2016〕36 号 

http://szs.mof.gov.cn/zhengwuxinxi/zhengcefabu/201603/t20160324_19225

15.html 

 

财税〔2016〕46 号 

http://szs.mof.gov.cn/zhengwuxinxi/zhengcefabu/201604/t20160429_19726

58.html 

 

财税〔2016〕70 号 

http://szs.mof.gov.cn/zhengwuxinxi/zhengcefabu/201606/t20160629_2342531.htm

l 

 

财税〔2016〕140 号 

http://szs.mof.gov.cn/zhengwuxinxi/zhengcefabu/201612/t20161221_2494189.htm

l 

 

财税〔2017〕2号 

http://szs.mof.gov.cn/zhengwuxinxi/zhengcefabu/201701/t20170106_2515807.htm

l 

 

财税〔2017〕56 号 

http://szs.mof.gov.cn/zhengwuxinxi/zhengcefabu/201706/t20170630_26351

46.htm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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